                 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教師推派超額教師積分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
	
	職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學校電話
	
	手機電話 
	

	初任教師

到職年月
	  年   月到職
	在 本 校

服務年資
	年   月到職
	教師證登記階段別
	
	教師證書

號    碼
	                 字

	
	
	
	
	
	
	
	第               號

	畢業學校
	
	科系所別
	
	專長證書
	

	是 否 限

制 服 務
	□保送生  □於本校教學未滿4學期   □具有(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2)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者。

	積分項目
	積    分    內    容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或減分
	學校審核

得    分
	介聘委員會

核給分數
	備       註

	年資積分

(最高30分)
	在本校連續服務滿     年
	每滿一年給1分
	
	
	
	1. 年資採計至教師介聘當年度7月31日

2. 留職停薪年資不計。



	
	總教學年資扣除本校服務年資共    年
	每滿一年給0.5分
	
	
	
	

	※獎懲積分

(最高12分)
	嘉  獎     次；記  功     次；記大功     次
	嘉獎一次給0.5分

記功一次給1.5分

記一大功給4.5分
	
	
	
	1. 具本府核准文號之敘獎，始得採計。 

2. 具本府核准文號發給之獎狀，始得計分。

3. 事由相同不得重複計分。

4. 八縣市共同辦理之競賽即可視為全國級。
5. 採計五年內獲得者為限。
6. 該二項配分由各校校務會議討論議決之。

	
	申  誡     次；記  過     次；記大過     次
	申誡一次減0.5分

記過一次減1.5分

記一大過減4.5分
	
	
	
	

	
	獎狀       張
	一律每張給0.25分
	
	
	
	

	※指導積分

(最高9分)
	指導學生參加本府及中央各部會各項比賽，獲縣級前三名、全國前六名，有具體證明者。
	縣級每件給0.5分

全國級每件給1分
	
	
	
	

	※研習積分

(最高17分)
	研習共     小時
	每35小時給1分
	
	
	
	1. 以採計教師在職進修網時數為準。

2. 研習35小時以一週計，一天以7 小時計，未滿一週不計。

3.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皆採計。

4. 採計五年內獲得者為限。

5. 本項配分由各校校務會議討論議決之。

	※特殊事蹟

(最高12分)
	獲選為教育部師鐸獎或教學卓越獎
	師鐸獎給20分

教學卓越金質獎20分

銀質獎15分

佳作10分
	
	
	
	1. 本項積分不限年度以在本校獲得者為限，具有證書、獎狀者為限。

2. 本項配分由各校校務會議討論議決之。

	
	GreaTeach全國創意教學、Inno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
	特優5分

優等3分

甲等2分

佳作1分
	
	
	
	

	
	擔任本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Super教師獎
	給5分
	
	
	
	

	
	擔任全縣或分區辦理之教學觀摩演示教師
	每次給1分
	
	
	
	

	特別積分

(最高15分)
	5年內曾列非自願超額教師介聘他校
	每次給3分
	
	
	
	1. 當年度超額介聘完成後再申請介聘他校者，不予採計
2. 本項積分不限年度以在本校獲得者為限，具有證書、獎狀者為限。
3. 各項績優人員係指經教育部核定之各類績優人員皆屬之(限個人獎項)。

	
	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每年給2分
	
	
	
	

	
	獲選為教育部各項績優人員或本縣特殊優良教師
	每次給5分
	
	
	
	


	綜合考評

(最高5分) 本欄由校長填列
	班級經營        1分
	
	
	於每年五月底前應將評核理由及分數於「綜合考評」填列，僅作為校內推派超額教師用，介聘時則本項不予列入。

	
	學生輔導        1分
	
	
	

	
	課程設計及教學  1分
	
	
	

	
	親師溝通        1分
	
	
	

	
	敬業精神        1分
	
	
	

	積     分    總     計
	
	
	

	申請人

簽章
	
	人事主管

簽章
	
	校   長

簽   章
	
	介聘委員會

審核人員
	


備註：1.本表有超額情形之學校，經學校訂定之師資結構排除專長人員外，均需填報。

      2.※獎懲、指導、研習、特殊事蹟之配分(各項最高不得超過20分，最低不得低於5分)，總分共50分。

   3.本表係依據本校100年10月12日100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議決通過。






